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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明 代 民 间 契 约 中 的 “ 闽 契 ”∗

徐 嘉 露

摘　 要：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发现遍及福建省绝大多数地区，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不仅具有种类的

多样性、称谓的复杂性、格式文书与实务文书的互动性等特点，而且具有紧贴民间交易公平的价值取向、保留交易

习惯的传统规则、地方契约规范经验的广泛传播等意义。 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在明代全国契约文书集群中具

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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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宋代对民间土地管理推行“不立田制”和“不
抑兼并”政策开始，土地自由买卖逐步成为民间财

产交易的普遍行为，契约文书便成为民间土地交易

中被广泛使用的工具。 明代初期废除宋、元时期对

民间土地交易行为的种种限制，使明代民间土地交

易在契约格式与内容的设定及书写方面得以自由发

展，因此明代各地土地契约文书便逐步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地域性特征。 本文拟在对发现及收藏数量规

模日益增多的明代福建地区土地文书进行梳理的基

础上，对福建地区土地文书的格式、内容及其特征进

行讨论，以期发现明代福建地区土地文书在明代全

国土地契约文书集群中的独特价值。

一、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明清时期福建地区民间契约文书最早被发现于

民国时期，１９３９ 年夏，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省永安县

黄历乡发现一箱民间契约文书， “约有百余纸之

多”①，皆系永安当地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契约文书，
以土地买卖、典当契约为主。 从 １９５８ 年开始，福建

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林汝南、陈增辉、林祥瑞以及厦门

大学历史系的杨国桢、陈支平等先生在福建全省范

围内对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民间契约文书进行了一次

广泛收集。 经过 ２０ 多年，福建师范大学搜集的民间

契约文书已有 ４７５０ 余件，厦门大学搜集的民间契约

文书也有 ３０００ 余件。 这些契约文书以清代、民国时

期为主，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明代契约文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陈支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卢增荣等人先

后对福建各市、县再次进行了调查走访，新发现了

２３００ 多件民间契约文书。②虽然这些契约文书大部

分保存在福建省各市、县的文物档案机构中，并未予

以整理出版，但是其中也应当有明代契约文书。
除闽西南山区的龙岩市尚未有明代土地契约文

书收藏的信息以外，福建省大多数市、县的地方文物

档案机构以及民间都收藏有明代的土地契约文书。
经查阅，现已发现的福建省明代土地契约文书主要

分布在厦门市的湖里区，泉州市的晋江县、安溪县、
德化县、永春县、惠安县、仙游县，漳州市的龙溪县，
三明市的永安县，闽北南平市的延平区、建瓯县、瓯
宁县，福州市的闽清县、侯官县，宁德市的寿宁县、古
田县、柘荣县、周宁县等七个地级市十八个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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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地区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最早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１９９０ 年杨国桢等将厦门大学收

藏的历代契约文书整理为《闽南契约文书综录》，刊
载于 １９９０ 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增刊。③该文收

录有闽南地区宋、元、明、清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民

间契约文书 ４１ 类 ９０６ 件，其中明代契约文书 ５８ 件。
１９９７ 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把其搜集到的 ４７５０
件明清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的 ２１９６ 件进行整理归

类，编成《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一书，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明代土地契约文书 １８ 件。④

２００７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支平汇编的

《福建民间文书》６ 册，辑录来自厦门、泉州、闽北地

区、闽东北等地的各类民间文书近 ３０００ 件，起止时

间为明万历年间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其中所收明代

土地契约文书 ６ 件。⑤２００８ 年福建省厦门市国土资

源与房产管理局以“内部资料”形式编印《厦门房地

产契约契证》一书，收录明代同安县嘉禾里房地产

交易契约文书 ５ 件。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到 ２０１６ 年，暨
南大学教授周正庆与宁德地区周宁、寿宁、古田、屏
南、柘荣等五县博物馆合作对闽东北的民间契约文

书进行了收集整理，出版了《闽东家族文书》５ 卷 １０
册，其中有寿宁、古田、周宁、柘荣等县明代土地契约

文书 ６ 件。⑥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上海商人赵静等在文

物市场购买到 １５００ 多件明清时期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福建北部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由徐雁宇主编、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为《闽北文书》３ 册，其
中有明代延平府土地契约文书 ４ 件。⑦

福建土地文书最早被学者利用进行学术研究，
主要是在经济史领域。 最先利用明清福建民间契约

文书进行学术研究的是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傅衣凌利用其 １９３９ 年在福建永安

发现的 １００ 余件明清典当、买卖、租佃、借贷、分家等

契约文书先后写成《明清时代封建佃农风潮考证》
《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永安农村赔田约

的研究》等 ３ 篇经济史文章，１９４４ 年合编成《福建佃

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出版，开创了学术界利用民间

契约文书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先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杨国桢先生开始研究明清福建土地契约文书，于
１９８１ 年发表了《明清德化土地契约的经济内容》一
文。 其后，杨国桢又利用十数种明代民间日用类书

中的契约格式文书和民间契约实务文书对明清时期

的闽北南平地区山村经济、土地买卖以及福建省土

地私人所有权结构、德化土地契约的经济内容进行

了深入研究，收入其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中。⑧从 １９８７ 年开始，周玉英教授根据福建师范大
学历史系收藏的 ４０００ 多件明清时期福建民间契约

文书，历时十年研究出版了《明清时期福建经济契

约文书研究》。 该书通过民间契约文书对明清时期

的福建土地典卖、找价、租佃关系、一田二主、屯田、
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经营地主及其资本主义萌芽、市
场的货币流通、民间借贷、家族经济等进行了全面研

究。⑨１９９２ 年唐文基利用福建土地典当契约文书对
明清福建土地典当中找价的特征、理由、原因等进行

了研究。⑩２０１０ 年，袁婵等的《明清时期徽州涉林契
约文书初探》在对明清徽州林业契约文书的“卖地

兼及卖苗木契约” “租赁土地兼及林权分配契约”
“纯粹林木贸易契约”进行研究时对徽州、福建和贵

州三地的林业契约异同、契约文书中的林业发展和

保护进行了探讨。 ２０１４ 年，陈支平利用福建省安
溪县明清民间宗族族谱《清溪钟山易氏宗谱》中的

土地契约文书写成《从易氏家族文书看明代福建的

“投献”与族产纠纷》一文，对明代安溪县的民间土

地“投献”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明代福建地区土地契约文书的民间收藏最早发

现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目前福建省的绝大多数地区

都收藏有明代土地契约文书，因此不仅学者对福建

省明代土地契约文书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广泛性，而
且明代契约文书在福建省地区分布与发现也具有广

泛性。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经过学者和出版界

的共同努力，福建各地区的明代土地契约文书分别

被整理并先后以汇编的形式出版发行，为福建地区

明代土地契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史料依据。 学者利

用明代民间土地契约文书进行研究最早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福建地区，傅衣凌、杨国桢等学者利

用福建地区明代土地契约文书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不

仅在史料应用方面具有开创性，而且在中国经济史

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 与以契约文书为核心的“徽
学”相比，福建地区明代土地契约文书的发现、收
集、整理和研究成果都已形成明显的地区性特征，因
此笔者认为，如果将福建地区明代土地契约称之为

“闽契”，以显示其与其他省、区明代土地契约文书

的区别，应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构成要件

福建土地文书在明代民间土地契约文书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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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明代土地契

约文书的发现和整理研究中，福建土地文书最先纳

入学者的视野，但是由于前期的学术研究多局限于

土地契约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法律关系，对福

建土地契约作为法律文书本身的研究却没有引起学

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此在后来徽州契约文书被大量

发现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时，福建契约文书研究

的学术成果却未能赶上。 一段时间以来，徽州契约

似乎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契约文书格式的“代言人”，
以至于有的学者直接将“徽州契式”的形成过程总

结为中国传统社会契约文书的发展过程。但是经

过比较分析认为，福建土地文书在明代民间契约文

书格式创制中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完善性，使“闽契”
格式设计在整个明代土地契约中居于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民间土地契约的格式有一个不断发展

的过程，到明代，民间土地契约格式已经达到高度完

善的阶段。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契约格式构成要

件的发展，学者分别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如张传玺对

秦汉土地买卖契约的构成要件提出了 “八要件

说”，分别是买卖时间、业主姓名、被卖田宅坐落四

至、买主姓名、价款和交付、出卖人对所卖田宅权利

瑕疵的担保、出卖人画押、中保人签名画押。 李祝环

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契约主要有立契当事人的

确认、成契理由的认定、标的物的界定、立约双方权

利与义务的保障、第三方“中人”的参与、承诺与交

割的认证、立契时间与时效的标注等七个要件。杨

国桢在分析明代民间土地买卖契约的构成要件时将

明代契约格式概括为八个要件，一是立契人；二是出

卖土地的权利说明，即产权来源、与同宗房亲是否有

权利义务纠葛、是否重复交易等；三是出卖土地的基

本情况，即字号坵段、坐落面积四至、租谷税粮；四是

出卖原因；五是买主情况；六是立契程序，即尽问房

亲、央中说合、税粮交割推收；七是权利义务；八是上

手老契的交付等。林金树则将明代土地契约格式

要件罗列为 ２１ 项，但是林金树的归纳似乎过于细

碎，如关于拟出售土地的基本情况，杨国桢归为 １
项，林金树细化为 ７ 项。

目前各地的收藏情况显示，现存于世的明代民

间土地契约至少分布在 １０ 个省以上，从发现的数量

上看应当是安徽省黄山市最多，其次就是福建地区。
明代的福建土地文书不仅分布区域广泛，在格式的

完备上也有诸多超过徽州文书的地方，并且在民间

生活方面更能反映出明代福建地区民间土地交易习

惯的实际情况。 在数量上略逊于福建民间契约文书

的是贵州清水江流域的明代民间契约文书和云南省

个别地区的明代民间契约文书，这些民族混居地区

的民间契约文书在格式上既受中原地区的影响，也
有当地的格式特色。 收藏于北京地区文博机构的部

分明代房地交易契约呈现格式简约的特征，与晋南

襄汾等地的土地文书有相似之处。 可能是与安徽和

福建近邻的原因，发现于浙江绍兴等地区的明代契

约在格式上受徽州文书和福建文书不同风格的影

响，既有徽州文书书写土地编号的格式习惯，又有福

建文书将拟卖土地具体情况以“计开”格式书写于

契约正文之后的习惯。散见于《孔府档案》等史料

中的明代山东曲阜的孔府契约在格式上是笔者见到

的最为简约的土地契约文书。
闽北地区是明代福建契约文书的重要发现地，

这里不仅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明代民间实务文书，而
且此地区的建阳县还是明代刻印销售民间日用类书

的书坊集中地，这些日用类书收载有大量契约文书

格式样本，因此此地区的明代土地契约文书格式代

表了明代福建文书的设计水平。 在此拟以明代“崇
祯十六年瓯宁县高阳里陈必陞卖田皮契”为例对福

建文书的格式进行分析，并与明代其他地区民间土

地契约文书进行比较，以此来看“闽契”在明代全国

民间土地契约格式要件设计中的地位。
高阳里二图民人陈必陞，承父遗下脱禾田一段，

坐落土名谢坑当陇，即目上至杨宅，下至陈宅，左至

坑，右至坑为界，今来俱出四至明白。 原计苗米壹拾

叁箩，递年还施宅贰拾石柒。 且必陞为因缺少银两

应用，情愿将本田托中出赔。 先问房门人等俱各不

受，遂得本里张祖福进前承赔为业。 当日同中见三

面言议，定时值土风契价花银壹拾肆两整。 立契之

日一顿交收足讫，无欠分厘。 均系二家甘允，正行交

易，亦无准折债负之类。 并无重张典契外人财物。
其田自赔之后，任从银主管业收租，不敢阻挡。 如有

来历不明，且必陞自行出头抵当，不涉银主之事。 向

后取赎之日，银契两相交付。 今恐难凭，立契付与银

主收执为照。
天启柒年贰月　 日

立契人　 　 　 　 陈必陞 　 　 　 （花押）
（县　 印） 为中人　 谢宫赐 （花押）

在见人　 黄推仁 （花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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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口代字人　　 　 　 　 李世明 （花押）
今收到余振宇办得原契价纹银壹拾柒贰钱外，

义出代还苗谷并造田一应共去银贰两捌钱，共成贰

拾两整。 批此为照。
崇祯拾陆年贰月　 日

立批契人　 陈必陞（花押）
交 银 人　 张祖福（花押）

在见人应真德（花押） 　 余贵泉（花押）
余正魁（花押）

代 字 人吴曾唯（花押）

此件“卖田皮契”共由八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卖田人情况。 “高阳里”是交易地，在闽北瓯宁县

（今顺昌县高阳乡），是交易双方的住址。 此部分在

“闽契”中比较常见，在徽州文书、清水江流域文书

以及晋南襄汾文书中也是常见要件，为识别文书产

生地提供了方便，但是在文书格式比较简单的北京

地区文书和孔府文书中则很少出现。 “陈必陞”是

立契出卖方当事人，“张祖福”是买方当事人。 立契

人作为卖方当事人必须在契约中书写自己的基本情

况并在契约尾部签名，因此卖方当事人在契约中出

现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契约文书的惯常做法。 在福

建以外地区的明代土地契约中，买方当事人多数是

只写姓，不写全名，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带来不便。 多

数契约书写买方当事人全名是福建文书不同于其他

地区的特点之一。
第二部分是出售土地情况。 “承父遗下”是出

卖土地的来源。 明代多数地区的土地契约中一般要

有“承祖” “阄分” “自置”等来历说明，以显示并非

盗卖他人田产，但是在广东明代契约和明代孔府契

约则无此说明。 “坐落”是指所卖土地所在地。 “四
至明白”是土地的四邻界止。 “苗米”是指土地所承

载的租税数量以及从租税数额中显示出的土地面

积。 “闽契”在说明土地所在地理位置时一般只写

坐落“土名”，即土地所在村庄地理名称。 徽州文书

及浙江、广东等地区的土地契约在“土名”前通常还

有以“千字文”编写的“经理字号”，以表明土地在官

府的登记编号，此契所代表的明代民间实务文书以

及日用类书中的格式文书皆无此格式，这是“闽契”
的又一特殊之处。 另外福建文书还有用“计开”的

方式记载所卖田地的基本情况。 “计开”就是将出

售土地的基本情况从契约正文中移出，放在契约尾

部，如此设计可以避免如徽州文书等其他地区土地

契约正文中的被卖土地的菜单式重复叙述，使土地

契约文书正文更简洁紧凑。 所见到在福建文书中最

早将土地情况移至正文后的是德化县郭天德“正德

三年卖田契”和郭天德“嘉靖二年找价契”。 “计
开”要件设计的出现为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易契约所

借鉴，已经成为其后各时期、各地区参照使用的格式

范本，并一直被现代民事合同所沿用。
第三部分是交易原因。 此契中的“缺少银两”

即是。 在明代民间土地交易实践中买卖土地契约的

理由很多，如“纳租无措”“管业不便”等，但是“缺银

应用”则是各地契约普遍使用的理由。
第四部分是交易程序。 “情愿”是交易人出卖

土地的意思表示。 明代江南各地土地契约关于当事

人意思表示的用语一般写为“情愿”“自情愿”或“两
比情愿”等，此处的“二家甘允”也是明代土地契约

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惯常用语，但是北方地区的一些

土地契约却无此类言语。 “托中”是指委托中间人

参与交易。 福建文书的委托中人一般写为“托中引

就”，即中人不仅在交易中参与土地价格的商议，而
且还在交易之前即开始引导买卖双方见面，其他地

区的中人则只在议价时出现。 “中人”之下的“见
人”是见证人，此与晋南文书中的个别文书相似，其
他地区则少有。 “出赔”是指交易形式，“出赔”就是

出卖“田皮”，由此可见明代福建存在有“一田二主”
现象。 “先问房门，俱各不受”是土地交易“亲邻优

先权”习惯在福建文书中继续存在的表现。 产生于

宋、元时期的“亲邻优先权”现象到明代在全国各地

土地契约中已经极为少见，可见这种由法律规定转

化为民间习惯的“亲邻优先权”现象在福建地区具

有很强的生命力。 “三面评议”是指买卖双方和“中
人”三方共同协商交易事宜。 “定时值”是确定土地

价格，“花银”是支付手段。 明代福建文书与其他地

区一样，土地买卖的价款支付明初为宝钞，中期以后

则转变为货币或谷物。福建文书支付的货币种类

多样，有宝钞、银两。 银两又有“丝银”“纹银”“纹广

银”“花银”“水九五色顶九三平银”“番银”“番永

正银”，名称不一，而徽州文书则显示有以苎麻布、
粮食等实物为支付手段的现象。“立契之日一顿交

收足讫，无欠分厘”是契约履行的说明。 关于土地

契约履行的时间，明代福建文书与其他地区相同，都
是即时履行，其用语或“立契之日交收足讫”，或“就
即两交”“当日公同收足无欠”等，这也是明代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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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趋同性”的另一突出表现。
第五部分是标的物瑕疵保证。 “无准折债负、

无重张典挂”是对交易土地权利瑕疵的保证性说

明，即所卖之土地既无抵押借款，也无典当买卖。
“准折债负” “重张典挂”是福建文书关于土地权利

瑕疵的套语性表述，从元代到明代一以贯之。 “如
有来历不明，卖主自行抵当”是权利瑕疵的责任保

证，此语是在明代土地契约中除晋南文书和孔府文

书以外的多数地区土地文书的普遍性表述，这可能

是学者关于明代民间契约格式“同构化”的理由之

一。

第六部分是交易性质。 在此契中虽未明说绝

卖、活卖，但是其中的“向后取赎”则显示买卖的性

质为“活卖”。 由于福建地区地少价昂，田主一般不

愿绝卖土地，既使出卖土地，也经常采取“活卖”的

方式，在卖契中写明“向后取赎”，为日后讨回土地

提供契约依据。 在分别取明代福建文书、徽州文书

各 ５０ 件进行比较后，发现福建文书写明找价取赎的

比例占 ２０％以上，而徽州文书只有 ４ 件。可见这种

找价取赎现象在福建地区极其突出。
第七部分是签押。 包括立契时期和参与人签名

画押。 在“陈必陞卖田皮契”中，在契尾签字的有卖

人陈必陞、中人谢宫赐、见人黄推仁、代书人李世明，
可见立契参与人皆签字，唯独没有买人张祖福，此种

买人不签字现象在明代土地契约中普遍存在，但是

在见到的孔府文书中的“郭理卿卖园契”买卖双方

皆不签字，只有“中人张德”一人签字，此现象在

明代各地的土地契约文书中实属少见。
第八部分是“加批语”。 崇祯十六年二月，陈必

陞又立“批”将该田皮转卖给第三人余振宇，收得余

振宇田皮银十七两二钱，另收原买人张祖福以税银

及田地改良为借口的找价银二两八钱。 契后加

“批”对文书未尽事宜进行补充说明是明代土地交

易契约的普遍做法，福建文书亦然。
在明代的一些土地交易契约中还常见有税粮推

收和履约罚则格式，税粮推收和履约罚则在福建地

区的其他土地交易契约中也多有存在，如“弘治十

一年二月晋江王元斌卖地契”中就有“其产米候造

黄册时与买主收割入户”的约定。 “陈必陞赔田

契”实质是一件活卖“田皮”契约，由于田主有可能

随时备价取赎，所以没有必要约定推收过割税粮，这
与晋南文书、北京地区文书等北方地区的明代土地

交易契约极其相似。 “罚则”是明代各地土地交易

契约时常见的格式，此“陈必陞卖田皮契”虽然没有

约定违约罚则，但是在明代福建文书中约定罚则的

现象也多有存在，如“建文三年侯官县江十郎卖山

契”中即有“赔罚银一十六两”的约定。

三、福建土地契约在明代民间土地契约的意义

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境内山多地狭。 宋室南

迁以后，北方移民增多，随着福建沿海城市对外开放

贸易的加强，社会经济日渐繁荣。 进入明代，福建地

区人均土地占有量明显不足，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
地交易的方式逐渐多样化，致使福建文书与其他地

区契约相比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明代土

地契约文书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１．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特点

明代福建土地契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契约种类的多样性，有如下几种。
一是契约格式合同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契

约分单契和合同契，单契主要出现在重大财产处分

领域，合同契多称“约”，一般在处理共同事务领域

适用。单契是由财产处分一方当事人写立文书交

付接受财产一方当事人收执，而合同契则是就当事

人共同事务的管理由参与立约人共同议定协议内

容、共同在文书尾部签名的文书。 但是在福建省安

溪县明代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发现有一种特殊土

地文书，其格式与传统社会其他地区的契约文书明

显不同，如“万历四年安溪县黄恭、易法居买卖地山

合约”。
仝立合约人黄恭、易法居，自祖以来承当长泰里

一甲里班，历来久矣。 恭因米耗丁寡，策应一班，情
实难堪。 今班内户首易法居丁米居多，堪当粮长，县
蒙方爷批准。 当兹仝老人两边议，愿甘收起买地山

价银一百六十二两正，将班内山场一所土名钟洋、石
笋、揽簿等处，配米二斗五升，官学山米八斗一升一

合一勺七抄，秋租钞六百文，并甲首二户，俱付易法

居掌管，输纳粮差，顶当一班里役。 日后在黄不得而

生端，在易不得而推卸。 各无异言反悔等情，恐口无

凭，仝立合约二纸为炤。
万历四年二月 仝立合约人　 黄　 恭、易法居

中见　 温积夫

老人　 苏寅玉

这是一件民间附顶当里役条件的土地买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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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其基本内容是：安溪县长泰里粮长黄恭因“米
耗丁寡”，难堪里役，先呈报方知县批准，后与里老

人协商将“班内山场”一所立契出卖与“班内户首”
易法居管业顶役。 按照明代通常的交易习惯，此类

土地买卖行为应当由卖方黄恭出面写立单契一纸，
交给买方易法居收掌，报县推收过割粮差即可。 但

是此宗土地买卖所立契约与其他土地契约有诸多不

同。 首先是该买卖文书不称卖地契，而是称 “合

约”；其次是该买卖行为的立契方式不是用单契书

写方式，而是由卖方黄恭和买方易法居作为双方当

事人共同作为立契人将个人名字分别写在契文“立
契人”位置；再次是双方当事人都在契尾“仝立合约

人”处签名画押，而不是像明代土地契约文书中的

通常做法一样，只由出卖方一人签名画押；最后是此

卖地契不是单契一纸交由买方收掌，而是写立合约

两纸，由买卖双方分别收执。 从此契约名称、内容以

及文书格式可以看出，此件明代万历年间的福建地

区民间土地买卖契约已经完全革新了传统社会的土

地买卖契约惯常格式，初步开辟了现代社会财产买

卖民事合同格式的先河，为现代民事法律文书格式

的设计提供了成熟的经验。
二是推收税粮行为的单独成契。 按照明代法律

规定，民间土地买卖的程序是先由买卖双方当事人

在“中人”的参与下签订土地契约文书，由双方当事

人在其他参与人的见证下当场将地契和银两互相交

付给对方，即时完成履行义务，最后由双方当事人到

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税粮推收过割手续。 关于税粮推

收过割手续的法律文书开写，通过查找除福建地区

以外的各地民间土地契约文书发现，各地的土地交

易的税粮推收过割一般只在主契约文书中书写“候
大造之年过割税粮”之类的期待性语言，很少见到

关于税粮过割的专门文书。 但是明代福建地区的民

间土地买卖行为除书写买卖契约文书外，还要另行

单独写立税粮推收过割文书。 福建地区的推收过割

文书一般称“推关”“产关”。 如“天启五年三月德化

县林起英立产关”文书显示，林起英曾于天启五年

二月将“祖产”一段立契绝卖与邓杨宇为业。 同年

三月份，林起英写立“产关”文书一纸，交付买方到

官过割税粮，最终完成土地买卖手续。如果过割行

为与找价绝卖行为同时进行，买卖双方则在找价绝

卖契约的尾部另行批写推收过割税粮条款。 如在

“嘉靖二年德化县郭天德推产关”文书中，典田人郭

天德曾于正德三年将“民田一段”送典与邓宅，双方

约定“不拘远近取赎”，中间经过找价一次，郭天德

自知无银回赎，到嘉靖二年，遂与卖方邓某协商，订
立“推产关”文书，约定由邓宅再找出“酒礼银”一

两，由卖方将田上所载税粮过割到邓宅名下，最终完

成该宗土地的交易程序。

三是因交易方式变化的契约创新。 随着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交易形式也日

益复杂起来，为有效适应民间财产交易的契约文书

需求，民间的图书经营者特别是民间代人书写交易

文书的“代书人”也在因时而进地创制新的契约文

书。 如在明代民间社会，秀才赴京赶考功名，其路途

盘费需要民户赞助，有些卖地无产的民户便到原买

主处要求出银助捐，于是在福建地区便出现了相当

于卖产后恳找捐纳的现象，这些捐纳行为称之为

“送字”。 如“崇祯十四年六月德化县林钟岳立助送

盘费字”即是。 林钟岳曾将田产立契卖与邓宅，由
于林钟岳无力捐纳二林秀才赴京赶考的贰两银钱盘

费，按当地俗例，便写立“送字”报官批准，原买主邓

某只好依文书所写为其出银贰两予以赞助。在明

代福建德化地方还有这样的土地交易现象：土地所

有者在收取称之为“酒礼银”的银两后将土地交付

银主无偿使用，既不收取租谷，亦不过户税粮，又不

约定回赎期限，双方形成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关系。
此种交易行为也有专门的契约文书， 称为 “准

字”。 明代闽南地区另有一种特殊的土地交易行

为，如龙溪县有刘、许两家兑银共买一处地基，分别

建房居住时发生纠纷，为化解矛盾，由里老人提出调

处意见，由许家出银将刘家地基份额购买归许家所

有，刘家得银另觅地基建房居住。 此种将地基由兑

银购买，到共有使用再到分割产权，最后由一方出银

以“付赎”方式归为一家的地权处理方式所立契约，
称之为“付赎契”。

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第二个特点是契约文书称

谓的复杂性，有两种情况。 一是土地交易契约名称

繁多。 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土地交易契约名称复杂

多样。 在土地买卖领域，卖契又称“活卖” “绝卖”
“卖字”“卖断契”“送卖字”等。 “活卖”是明代民间

土地买卖状态不确定的一种买卖方式，因为福建地

区人地矛盾突出和土地关系的复杂，因此“活卖”现
象在福建地区多有出现。 福建地区的“活卖”土地

契约性质从字面不易判断，只有从契约文书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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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确定，即在“活卖”契约中一般要有约定“有力

时回赎”的字样。 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绝卖”契约

比较容易判断，一般只要有“绝” “尽” “断” “离业”
字样即是。 “绝卖”又称“尽价” “卖尽离业” “卖尽

断契”“卖尽契”等。 明代福建地区民间土地买卖的

找价现象比较普遍。 在明代福建地区，找契又称

“凑契”“撮契”“扎契”“洗契”“贴契”“尽契”“洗贴

尽契”“尽断契” “添契” “添尽契” “插花契”等。 其

中“插花契”比较特殊，一般是在推收过割税粮时所

立，如果卖方当事人在写立过割税粮文书时要求最

后一次找价被买方同意，其过割文书就会被写成

“推关插花契”，否则，就只能写成“推关契”。 由于

明代福建土地市场的活跃，土地租佃关系比较复杂，
因此土地租佃契约的名称也比较多。 具体有“租
佃”“佃贴”“召佃契” “承佃合同” “认佃字” “赔田

契”“摧田文约” “佃田文约” “田批式” “承佃田批

式”“佃田当荷” “退佃退土文约”等。 二是典、当、
“活卖”行为契约分明。 土地典当是明代土地使用

权交易的重要形式。 由于各地的交易习惯不同，土
地典当文书的名称也各不相同。 在大量发现明代土

地契约文书的徽州地区，虽然也同样存在土地典当

交易，但是该地区的土地典当契约书写，却存在典当

不分的现象。 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典当契约文书中

的典、当分明，土地出典契约文书明写“托中送典”，
交易性质明确，出典人备价回赎的权利约定清楚，不
存在典当、典卖不分的情况。当田作为传统社会的

抵押借贷形式在明代福建地区称为“胎借”，与“送
典”更是区别分明。 “胎借”契约多见于福建的厦门

地区，厦门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收藏有数件书写为

“胎借”的明代土地抵当契约文书，这些抵当契约文

书中抵当房地产权利关系明确，抵押借款数额和抵

押期限具体，利息约定分明，与典和“活卖”行为不

存在任何混淆。

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第三个特点是格式文书与

实务文书的互动性。 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土地契约

表现形式与其他地区最大不同之处是不仅有数量较

多的民间实务文书，同时还发现大量的私人书坊出

版的民间日用类书中所收载的格式文书样本。 福建

建阳地区的民间书坊兴起于宋、元时期，到明代达到

鼎盛。 这些民间书坊以营利为目的，瞄准民间日常

生活市场需求，刻印了许多民间生产生活百科全书

即日用类书进行销售牟利。 建阳书坊早在元代就开

始刻印收录有契约格式文书的日用类书。 建阳书

坊的日用类书刻印者总结借鉴民间土地交易的实践

经验，设计出许多适应民间生产生活的契约文书格

式，为民间交易实践提供了契约范本，使民间契约活

动更具有规范化。 同时民间生产生活经营方式的多

样化也不断总结和创新民间契约的格式内容，又为

民间书坊改进契约文书范本提供了实践经验，丰富

了契约格式文书的内容，二者的互动有力推动了明

代福建地区民间契约格式的规范性发展。
２．福建土地契约在明代民间契约文书中的意义

第一，紧贴民间交易公平的契约价值取向。 这

里可分为两情况来看，一是为民间交易的找价行为

提供民间法载体。 土地典、卖找价现象的案例早在

宋代的《明公书判清明集》已经记载，到明代土地典

卖的找价已在江南广大地区普遍存在，福建省作为

明代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人均耕地的

减少”，使土地“成了短缺而又极受珍惜的财富，增
加了它的让渡难度”。地价的上涨，致使福建各地

的土地买卖双方的利益不断呈现极不公平的状态，
因此找价现象在“闽中尤甚”。 据统计，福建师范

大学收藏的福州、南平、漳州、宁德、仙游五地区的

１７３９ 件明清土地契约中找价契有 ６１３ 件，比率为

３５％，特别是福州地区的 ９８５ 件明清土地典卖契约

文书中找价文书有 ５０３ 件，比率为 ５１％。明代中期

以后，由于民间土地典卖找价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

增多和税粮征收主体的不确定，致使找价行为被地

方政府官员斥之为“薄恶之风”。 尽管朝廷及其

地方官员为减少诉累和保证税粮征收极力反对找价

行为，但是在民间社会的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买卖双

方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找价作为一种平衡买卖双

方正当权利的私力救济手段，因此找价现象在明代

福建地区民间土地典卖实践中不断呈现出旺盛的生

命力。虽然这种实际上在民间社会发挥平衡买卖

双方权利的找价行为不为政府执政价值取向和传统

道德理念所认可，但是为适应民间土地交易需求，民
间契约文书的“代书人”不断设计出名目繁多的作

为民间契约法秩序载体的各种找价文书，致使大量

土地出卖方当事人利用这些找价文书在卖田之后一

再立契索取找价，以致一田卖出，加找再三。 如前已

述及的正德三年德化县郭天德典地立契加找和崇祯

年间德化县邹偶娘卖地之后的索取“添价”都在三

次以上。 实事求是地讲，土地价格朝卖夕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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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在，使找价行为不断得到了买卖双方甚至普通

民众的心理认可，因此可以说明代福建地区多有存

在的找价契约文书为民间交易的公平价值取向提供

了民间习惯法载体。 二是活卖契约大量存在的当事

人互益性。 明代土地活卖现象从文书看大致有两

类，一类是在契约中明确约定“有力回赎”字样的法

定活卖文书，另一类是虽未约定回赎，但是在文书中

既无“绝卖离业”“永不言尽取赎”的语言，也无推收

税粮、交付上手老契的约定，使交易行为处于既不回

赎又不绝卖状态，给卖主日后找价提供了借口，这一

类契约实际也是事实上的活卖文书。 据笔者统计，
《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收录有明代土地文

书 １８ 件，其中约定有可以回赎的活卖文书有 ５ 件，
明确约定绝卖的 ４ 件，有 ８ 件属于没有约定绝卖、回
赎的卖方可以随时找价的事实活卖文书。 另在《闽
南契约文书综录》中收录有明代土地文书 ３３ 件，其
中有 ９ 件明确为绝卖，５ 件为找价转为绝卖，写明

“有力回赎”的活卖文书有 ２ 件，其余 １７ 件既无尽、
绝、断、离之语，亦无日后回赎的约定，应属于权利不

确定的事实活卖文书，可知明代福建土地“活卖”现
象在民间颇为流行。 如天启五年二月德化县西墩乡

民林起英立契以价银 ３ 两卖山一所，契内既无言明

绝卖，又无“永不言尽取赎”，卖后四个月，其父林钟

岳即到县起诉要求卖主再出银 ２２ 两，并且得到县官

的“准照”。在民间交易实践中，买主和卖主都希

望以活卖的方式进行交易，因为对于卖主来说，卖地

毕竟不是光彩的事，不得已而卖地，采取活卖虽然第

一次收到的地价与实际地价不敷，但是其后还可以

再次找价取得新的收益，在财力允许的时候，还可以

将土地回赎自有；对于买主，活卖可以以较低的成本

取得土地使用权，其后通过支付找价，分散经济负

担，逐步缓解压力，最终获得土地所有权。 如此看

来，民间的活卖现象对双方都有利可图，活卖实际上

成了平衡买卖双方利益关系的重要经济手段。 活卖

文书的大行其道，是承担着土地交易互益化的法律

文书载体。
第二，交易习惯的传统规则保留。 买卖土地

“亲邻优先权”交易规则最先被宋、元政府以法律规

定的方式在全国各地推行。 现能见到的完整反映

宋、元两代土地交易“问账”“给据”等内容的土地交

易契约是元至正年间的晋江县“麻合抹卖花园契”
和“蒲阿友卖山地文契”。此两人所卖标的为同一

宗花园山地，每宗买卖契约文书各三张，分别是“问
账”文书、官给“公据”、“卖契”。 麻合抹于至正二年

经“立账”遍问亲邻、报官请给“公据”，将园山卖给

阿老丁为业。 至正二十七年，阿老丁子孙蒲阿友又

将该宗地产转卖与潘五官。 由此两次土地买卖文书

可知，在元代民间社会，土地交易亲邻优先购买权的

“问账”制度是被交易者遵守的。 到了明代，这种土

地买卖优先权规则由于被政府所废止，在其他地区

逐渐淡出土地交易程序，但是在福建部分地区民间

土地交易实务文书中却依然存在。 如建阳县云盖

里、瓯宁县高阳里、永安县黄历乡等地的土地

契约中仍见到“先问房亲”字样。 这种被明代福建

地区民间契约所保留的亲邻优先权制度，继续延至

清代，并且存活到民国初期。笔者认为：产生于宋、
元时期的土地交易亲邻优先权制度既有政府层面的

“定分止争”的导向，也有民间层面的“敬宗收族”的
追求，具有明显的民间社会秩序治理意义。 在同姓

宗族聚居为特征的明清民间社会，亲邻优先权规则

不仅推动了宗族内部的互惠互助，维系了宗族及地

方社会经济交易的稳定，而且土地在亲邻内部交易

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减少了民间田产纠纷，同时土

地所有权在亲邻内部流转的实质还兼顾了亲缘、地
缘关系，使宗族内部各家庭之间的利益受到保护。

因此，明代福建土地契约对宋、元传统中的亲邻优先

权的保留，在对传统社会契约规则积极成果的继承

和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正当意义。
第三，契约规范地方经验的广泛传播。 《启札

青钱》是所见最早收录民间契约格式文书的日用类

书，该书收录“典买田地契式”等契约格式文书 １６
种，为明代建阳书坊刻印契约格式文书提供了经验。
日用类书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着书坊经营者向福建

以外的江浙及其中原地区拓展市场。 据学者考察，
建阳书坊向福建以外拓展市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

是通过长途贩运将在建阳本地印刷的类书成品远销

到省外，另一种是直接在文化发达的南京等地开设

书坊分号，就地印卖。闽北书商在全国各地大量销

售日用类书使契约格式文书在各地得到普及，直接

影响了各地的土地契约文书的书写规范。与相对

封闭的徽州文书相比，福建文书更具有开放性。 因

此，福建文书无论是格式、内容，或是在地域的影响

力方面，都可以与收藏 ５０ 万件之巨的徽州文书比肩

竞辉，是明代民间土地契约范本的又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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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由于明代区域面积广大，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差异和民间习惯的不同，势必影响到民间生活诸

领域，表现在民间土地交易契约的设计方面，必然会

出现土地交易契约的地区性差别。 作为最早被学者

发现和利用的福建民间土地契约文书，由于历史的

原因以及闽北书商的参与和推动，其地方土地契约

文书在民间交易习惯、文书构成要件以及由此反映

出的明代福建民间土地交易的权利义务设计和履

行，都势必形成地区性土地契约特征，福建文书的地

区性特征和徽州文书、晋南文书、清水江流域文书等

不同地区的土地契约共同为丰富明代民间契约规则

体系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土地契约设计经验。 因此只

有区分研究诸如福建文书等地方民间契约的个性特

性，才能全面把握和归纳明代土地契约文书构成的

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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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民间契约中的“闽契”


